2023年度军屯乡城镇公益性岗位招聘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加强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08 号）《汶上县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汶政办字〔2022〕8 号）《汶上县城乡公益性岗开发管理实施细则》（汶人社发〔2022〕1 号）文件规定，为落实政府兜底就业职责，促进充分就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研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数量
军屯乡本次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共10人。
二、招聘范围
1、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未婚者本人及父母无工商登记，无职工保险或灵活就业保险;已婚者本人及配偶无工商登记，无职工保险或灵活就业保险);
2、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
3、登记失业的“4050”人员(女性40周岁，男性50周岁以上的人员)、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残疾人、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等经人力资源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三、招聘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纪违法犯罪记录，具有良好的品行;
(二)具有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
(三)身体健康，符合岗位录用基本条件;
(四)拥有基本操作计算机的能力；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1、已从事过公益性岗位工作、已享受社保补贴或岗位补贴政策期满的人员;
2、通过用人单位吸纳、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方式已实现就业的人员;
3、违法违纪正被调查处理的;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的其他情形。
四、招聘程序
(一)报名时间：2023年5月22日- 5月31日
(二)报名地点：所在村村委或者军屯乡人社所
(三)报名方式：报名采取线下现场报名方式，报名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证明到所在村村委或者军屯乡人社所提出报名申请，填写《汶上县军屯乡城乡公益性岗位申请报名表》。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多报、虚报的一经核实，取消聘用资格。报名人员在申请期间的表现，将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
报名时需提交材料：
1、城镇大龄失业人员提供本人有效期之内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城镇零就业家庭中人员提供居民户口簿及本人有效期之内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四)审核公示。对确定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前，用人单位负责对人员和选岗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资格初审、人员面试面谈等，并将符合条件人员上报，根据报名人员的综合能力、综合素质，按照人岗匹配的原则，择优确定拟安置对象。公益性岗位拟录用人员确定后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五)审批反馈。按照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对象标准要求，汶上县军屯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对报送的公益性岗位拟聘用人员相关情况进行审核备案，反馈用人名单。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凡在报名、审核、审批等过程中弄虚作假，不符合招聘要求的，一律取消聘用资格，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应聘人员应保证通讯工具畅通，及时与招聘单位联系，因通讯不畅导致的相关后果由本人负责。
五、聘用管理及薪酬待遇
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含职工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参照用人单位为上岗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执行;同一人员的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为准)。已享受过公益性岗位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的累计计算时间。
六、其他
城乡公益性岗位实施动态管理，建立退出机制。依托全省统一的公益性岗位管理系统，建立公益性岗位实名制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手段，对人员基本信息和岗位安置情况进行动态管理，根据日常需求，确保需开设岗位及时开设、需安置人员及时安置、需退出人员及时退出，防止“虚报冒领”“吃空饷”等情况。
咨询电话:0537-653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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